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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和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

整及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艾为微电子” ）作为募投项目“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的实施主体，增加全资子公司无锡艾为集成电

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集成” ）、 苏州艾为集成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州集

成” ）、成都艾为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微电子” ）作为募投项目“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

产业化项目” 、“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高性能模拟

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及“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的实施主体。

近日上述各全资子公司已开立本次新增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 并与公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6月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53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4,18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76.5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01,044,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35,261,414.6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8月10日全部到账

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8月10日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4-00042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

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艾为电子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和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同意增加

全资子公司艾为微电子作为募投项目“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的实施主体，增加全资子公司无锡集成、

苏州集成、成都微电子作为募投项目“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

项目” 、“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及“发展与科技储

备资金”的实施主体。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制度，公司本次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艾为微电子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市南分行

03005824787

无锡集成

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市南分行

03005824795

苏州集成

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市南分行

03005824817

成都微电子

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市南分行

03005824825

三、募集资金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开立的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的主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艾为微电子、无锡集成、苏州集成、成

都微电子，由公司及各家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共同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监管协议。各监管

协议的主要条款均无实质差别，为避免重复披露，公司（甲方一）及各家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

（甲方二）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南分行（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署的协议主

要内容披露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协议一： 甲方二艾为微电子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03005824787，截止2024年5月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项

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协议二：甲方二无锡集成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03005824795，截止2024年5月

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

业化项目、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协议三：甲方二苏州集成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03005824817，截止2024年5月

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

业化项目、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协议四：甲方二成都微电子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03005824825，截止2024年5

月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5G射频器件研发和

产业化项目、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发展与科技储备资

金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

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

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

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彭捷、王彬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 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10个工作日内

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6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

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

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

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

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5、本协议一式捌份，各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报备壹份，其余留

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5日

工银瑞信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5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价值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908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4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

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申购起始日 2024年5月28日

赎回起始日 2024年5月28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4年5月28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4年5月28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价值精选混合A 工银价值精选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9085 019086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交易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放），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

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单个基金账户每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每笔最低金额为1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投资人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再投资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2、基金管理人不设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的基金份额上限，但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

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基金管理人无法予以控制的情形导

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

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

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

基金规模予以控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

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A类基金份额申购设置级差费率，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

别计算。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3.2.1前端收费

费用种类 A类基金份额 C类基金份额

情形 费率 费率

申购费率

M＜100万 1.50%

0%

100万≤M＜300万 1.00%

300万≤M＜500万 0.80%

M≥500万 按笔收取，1,000元/笔

注：1、M为申购金额，单位为元。

2、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

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3、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

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

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率。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

份额余额不足1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赎回，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

回后在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巨额

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

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认购/

申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系统确认之日起开始计算， 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确认日止，且

基金份额赎回确认日不计入持有期限。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投资人

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30日但少于3个月的A类基金份额投资人收

取的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3个月但少于6个月的A类基金份额投资人

收取的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 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

如下：

费用种类

A类基金份额 C类基金份额

情形 费率 情形 费率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Y＜7天 1.5% Y＜7天 1.5%

7天≤Y＜30天 0.75% 7天≤Y＜30天 0.5%

30天≤Y＜180天 0.50%

30天≤Y 0%

Y≥180天 0%

注：Y为持有期限，1个月指30天。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当本基金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具

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5日常转换转入业务

5.1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2、基金转换只能在相同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之间进行。即前端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另一

只基金的前端模式份额，后端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另一只基金的后端模式份额。 投资者在提

交基金转换业务时应明确标示类别。

3、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

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4、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最低转换申请份额以各产品相关公告为准。 如果某笔转换申请导致

转出基金的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基金最低保留余额限制，则转出基金余额部分基金份额

将被同时赎回。

5、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6、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7、如遇旗下基金开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包括本公司电子自助交易系统的费率优惠活动，公告中有

特别说明的除外），则基金转换时的申购补差费按照优惠后的费率计算，但对于通过销售机构网上交

易提起的基金转换申请，如本公司未作特别说明，将不适用优惠费率。

8、如遇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基金转换费用的构成同样适用于前述规则，即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赎回

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9、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A＝［B×C×(1-D)� /（1+G）+F］/E

� �其中，A为转入的基金份额；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C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D为

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G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E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F为

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

金）。

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

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可转换基金

本基金可以与本管理人旗下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基金进行转换，本基金本次仅开通转换转入业务。

截止公告日管理人旗下的FOF基金、LOF基金、ETF基金、QDII基金、部分债券基金、部分混合基金、

部分货币基金及短期理财基金未开通转换业务。 具体包含以下产品：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2050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工银瑞信智远动

态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204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

式基金中基金（FOF）、工银瑞信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工银瑞

信安裕积极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工银瑞信安悦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中基金（FOF）、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工银瑞信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上证中央企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深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

瑞信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

瑞信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

银瑞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深证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

信中证科技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消费服务领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沪港深互联网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大和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工银

瑞信深证物联网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线上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180ESG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国证新能源车电池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

瑞信国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稀有金属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港股通高股

息精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国新央企现代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工银瑞信中证10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消费龙头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国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1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A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国机会

全球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全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香港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QDII）、工银瑞信全球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工银瑞信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工银瑞信印度市场证券投资基金（LOF）、工银瑞信睿智进取股票型基金

中基金（FOF-LOF）、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后端）、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A类、工银瑞信中证传媒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工银瑞信瑞丰半年定期开

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丰淳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

信瑞祥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瑞景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工

银瑞信泰享三年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泰颐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

信瑞弘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瑞安3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丰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工银瑞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B类、工银瑞信开元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科技创新6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工银瑞信宁瑞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聚宁9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工银瑞信瑞和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工银瑞信价值稳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工银瑞信养老目标日期2060五年

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工银瑞信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

金（FOF）、工银瑞信创新精选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聚和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平衡回报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招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民瑞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中证500六个月持有期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现金快线货币市场基金、工银瑞信添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工银瑞信财富

快线货币市场基金等。

2、开通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的基金。

目前，投资者可在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直销中心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各销售机构办

理转换业务的具体网点、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参照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其

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本公司将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

开通上述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3、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

则》为准。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销售

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

方式。

2、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3、目前，投资者可在本基金管理人电子自助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各销售机构

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网点、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参照各销售机构

的规定。

其中通过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办理本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月最低申购额为100元人民币。投资

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定投业务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相关的具体规定。其他销售本基金的销售机构以后如

开通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公司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各销售机构开通上述

业务的公告或垂询有关销售机构。 当定期定额申购日该基金暂停交易时，定期定额投资处理以相关公

告为准。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名称：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甲5号9层甲5号901

�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A座6-9层

公司网址：www.icbccs.com.cn

�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本公司直销中心及直销电子自助交易系统（含APP、网上交易、微信自助交易）销售本基金，网点

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网站。

7.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场外非直销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

站、 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

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

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基金份额登记

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 投资者赎回

申请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遇证券、期货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

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港股通交易系统或港股通资金交收规则限制或其它

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时， 赎回款项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划

出。 在发生巨额赎回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

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3、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日），

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

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立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

请。 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

使合法权利。 否则，由此产生的投资人任何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4、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本基金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

整，本基金管理人将在调整实施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11-9999

� �电子邮件地址：customerservice@icbccs.com.cn

� � 6、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

证券代码：

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

2024-040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 、“公司” ）董

事长、总经理尹志尧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559,4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35%；公司副总经理倪图

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34,3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1%；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陈伟文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54,2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6%；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刘晓宇先生通过嘉

兴智微间接持有公司股份439,4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1%；公司监事王志军先生通过嘉兴智微、嘉

兴骊威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9,9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6%。 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

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尹志尧先生、倪图强先生、陈伟文先生、刘晓宇先生、王志军先生分别出具的《减

持意向书》，因个人资金需求，上述减持主体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尹志尧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81%。

倪图强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3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38%。

陈伟文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54,24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5%。

刘晓宇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09,87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18%。

王志军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3%。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尹志尧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4,559,436 0.735% IPO前取得：4,559,436股

倪图强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934,358 0.151% IPO前取得：934,358股

陈伟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654,242 0.106% IPO前取得：654,242股

刘晓宇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439,483 0.071% IPO前取得：439,483股

王志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159,956 0.026% IPO前取得：159,95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尹志尧 319,630 0.052%

2023/7/3 ～

2023/12/30

113.43-135.52 2023/6/8

倪图强 20,000 0.003%

2023/7/3 ～

2023/12/30

162-174.95 2023/6/8

尹志尧 999,994 0.162%

2022/12/8 ～

2023/6/6

100.14-179.79 2022/11/17

倪图强 185,000 0.030%

2022/12/8 ～

2023/6/6

139.90-188.00 2022/11/17

陈伟文 218,600 0.035%

2022/12/8 ～

2023/6/6

99.80-110.13 2022/11/17

刘晓宇 223,770 0.036%

2022/12/8 ～

2023/6/6

105.12-191.67 2022/11/17

王志军 53,319 0.009%

2022/12/8 ～

2023/6/6

104.54-190.93 2022/11/17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尹志尧

不 超 过 ：

500,000股

不 超 过 ：

0.081%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500,000股

2024/6/18 ～

2024/9/1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倪图强

不 超 过 ：

233,000股

不 超 过 ：

0.038%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233,000股

2024/6/18 ～

2024/9/1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陈伟文

不 超 过 ：

154,242股

不 超 过 ：

0.025%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54,242股

2024/6/18 ～

2024/9/1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刘晓宇

不 超 过 ：

109,870股

不 超 过 ：

0.018%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09,870�股

2024/6/18 ～

2024/9/1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王志军

不超过：20,

000股

不 超 过 ：

0.003%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20,000股

2024/6/18 ～

2024/9/17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将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公司股东兼核心技术人员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尹志尧、倪图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买卖、委托管理本人及本人的一致

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除非经发行人事先书面同意，本

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不会就首发前股份设置担保；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

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若本人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

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自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

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 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首发

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将累积使用。

2、公司股东兼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陈伟文、刘晓宇、王志军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转让买卖、委托管理本人及本人的

一致行动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除非经发行人事先书面同

意，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不会就首发前股份设置担保；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若

本人不再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影

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上述减持主体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

持，本公司及上述减持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5日

股票简称：山子高科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24-036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于2024年5月24日以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已于2024年4月30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参加

会议对象等内容。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4日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4日

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333号金砖大厦35层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张颖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长提议并经董事会

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公司非独立董事张颖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114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3,070,408,

02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0.711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4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2,989,501,005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9.9026％；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110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80,907,022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8093％。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人，代表股份82,207,386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82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300,3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13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0人， 代表股份80,907,02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093％。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相关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1

2023年度董事会

报告

3,070,408,

027股

3,047,

324,891

99.2482

％

22,

913,

536

0.7463

％

169,600

0.0055

％

表决通过

提案2

2023年度监事会

报告

3,070,408,

027股

3,049,

579,055

99.3216

％

20,

659,

372

0.6729

％

169,600

0.0055

％

表决通过

提案3

2023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3,070,408,

027股

3,056,

199,155

99.5372

％

14,

039,

272

0.4572

％

169,600

0.0055

％

表决通过

提案4

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3,070,408,

027股

3,046,

692,991

99.2276

％

23,

515,

336

0.7659

％

199,700

0.0065

％

表决通过

提案5

2023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

3,070,408,

027股

3,055,

611,314

99.5181

％

13,

033,

704

0.4245

％

1,763,009

0.0574

％

表决通过

提案6

关于2024年度新

增担保额度的议

案

3,070,408,

027股

3,051,

860,18

99.3959

％

18,

264,

743

0.5949

％

283,100

0.0092

％

表决通过

提案7

关于2024年度公

司向相关金融机

构申请融资额度

的议案

3,070,408,

027股

3,053,

782,459

99.4585

％

16,

455,

968

0.5360

％

169,600

0.0055

％

表决通过

提案8

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3,070,408,

027股

3,052,

763,850

99.4253

％

15,

881,

168

0.5172

％

1,763,009

0.0574

％

表决通过

提案9

关于未弥补亏损

达到实收股本总

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3,070,408,

027股

3,054,

268,359

99.4743

％

15,

702,

168

0.5114

％

437,500

0.0142

％

表决通过

提案10

关于续聘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为

本公司2024年度

财务报告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3,070,408,

027股

3,054,

603,959

99.4853

％

15,

634,

468

0.5092

％

169,600

0.0055

％

表决通过

提案11

关于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2023年

度薪 酬 情 况 及

2024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3,070,408,

027股

3,037,

136,678

98.9164

％

33,

101,

749

1.0781

％

169,600

0.0055

％

表决结果

提案12

关于监事2023年

度薪 酬 情 况 及

2024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3,070,408,

027股

3,036,

578,678

98.8982

％

33,

659,

749

1.0963

％

169,600

0.0055

％

表决通过

提案13

关于修订 《公司

章程》 及公司部

分治理制度的议

案

3,070,408,

027股

3,057,

204,723

99.5700

％

13,

033,

704

0.4245

％

169,600

0.0055

％

表决通过

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1-5、7-12�为普通决议，需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提案 6、13�为特别决议，需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1 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82,207,386

股

59,124,250

71.9208

％

22,913,

536

27.8728

％

169,600 0.2063％

提案2 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82,207,386

股

61,378,414

74.6629

％

20,659,

372

25.1308

％

169,600 0.2063％

提案3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2,207,386

股

67,998,514

82.7158

％

14,039,

272

17.0779

％

169,600 0.2063％

提案4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2,207,386

股

58,492,350

71.1522

％

23,515,

336

28.6049 199,700 0.2429％

提案5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

82,207,386

股

67,410,673

82.0007

％

13,033,

704

15.8547

％

1,763,009 2.1446％

提案6

关于2024年度新增担保

额度的议案

82,207,386

股

63,659,543

77.4377

％

18,264,

74

22.2179

％

283,100 0.3444％

提案7

关于2024年度公司向相

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

度的议案

82,207,386

股

65,581,818

79.7761

％

16,455,

968

20.0176

％

169,600 0.2063％

提案8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82,207,386

股

64,563,209

78.5370

％

15,881,

168

19.3184

％

1,763,009 2.1446％

提案9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

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

议案

82,207,386

股

66,067,718

80.3671

％

15,702,

168

19.1007

％

437,500 0.5322

提案

10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

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82,207,386

股

66,403,318

80.7754

％

15,634,

468

19.0183

％

169,600 0.2063％

提案

11

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2023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82,207,386

股

48,936,037

59.5275

％

33,101,

749

40.2662

％

169,600 0.2063％

提案

12

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

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82,207,386

股

48,378,037

58.8488

％

33,659,

74

40.9449

％

169,600 0.2063％

提案

13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

议案

82,207,386

股

69,004,082

83.9390

％

13,033,

704

15.8547

％

169,600 0.206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李备战、尚斯佳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聘请，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了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

及《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定于2024年5月24日召开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3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参加会议对象等内容。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24日下午2:00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333号金砖大厦35层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公司董事张颖先生主持。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与公告一致。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5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2,989,501,

00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9.9026%。 参会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10人，代表股

份80,907,02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093%。

2．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1、《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2、《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3、《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6、《关于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7、《关于2024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8、《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10、《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11、《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2、《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经验证，上述议案内容与会议通知一致。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表决，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

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进行了合

并统计，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1、《2023年度董事会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47,324,8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82％；反对22,913,

5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463％；弃权1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9,124,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9208%；反对22,913,5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28%；弃权

1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

2、《2023年度监事会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49,579,0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16％；反对20,659,

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29％；弃权1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1,378,4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4.6629%；反对20,659,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308%；弃权

1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

3、《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56,199,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72％；反对14,039,

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72％；弃权1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7,998,5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2.7158%；反对14,039,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779%；弃权

1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

4、《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46,692,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76％；反对23,515,

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659％；弃权19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8,492,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1522%；反对23,515,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049%；弃权

1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9%。

5、《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55,611,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81％；反对13,033,

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45％；弃权1,763,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7,410,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2.0007%；反对13,033,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547%；弃权1,

763,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6%。

6、《关于2024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51,860,1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959％；反对18,264,

7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49％；弃权28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3,659,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4377%；反对18,264,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179%；弃权

28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4%。

7、《关于2024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53,782,4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85％；反对16,455,

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360％；弃权1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5,581,8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7761%；反对16,455,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176%；弃权

1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

8、《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52,763,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53％；反对15,881,

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72％；弃权1,763,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5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4,563,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8.5370%；反对15,881,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184%；弃权1,

763,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6%。

9、《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54,268,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43％；反对15,702,

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14％；弃权43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067,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3671%；反对15,702,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07%；弃权

43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2%。

10、《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54,603,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53％；反对15,634,

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92％；弃权1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6,403,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0.7754%；反对15,634,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83%；弃权

1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

11、《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37,136,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164％；反对33,101,

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81％；弃权1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8,936,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9.5275%；反对33,101,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662%；弃权

1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

12、《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36,578,6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82％；反对33,659,

7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963％；弃权1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8,378,0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8.8488%；反对33,659,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449%；弃权

1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

1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057,204,7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700％；反对13,033,

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245％；弃权16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69,004,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3.9390%；反对13,033,7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547%；弃权

16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

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加盖本律师事务所印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李备战（签名）

（公章）

主任：孙加锋（签名）____________尚斯佳（签名）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